皖商院人〔2011〕18号

关于各类补贴和劳务费发放的暂行规定

为了规范和统一院内各种补贴、劳务费的发放标准，结合近年我院各类补贴、劳务费发放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 本规定所指“各类补贴和劳务费”的含义

本规定所指的“各类补贴和劳务费”是对超岗位核定工作量之外额外劳动的补偿，以及无法或不便纳入工资范围的临时性补助。

第二条  学院发放“各类补贴和劳务费”种类
本规定所指的“各类补贴和劳务费”种类包括：值班类、考试类、学生活动裁判类、短训班课时及劳务费、教师假期企业实训类、毕业论文指导类、新生报到和老生收费类、利用非工作日时间开展专业研讨和各种会议类及其他类等。

第三条  各类补贴标准及要求
1、值班类。值班补贴是指国家法定节、假日期间的值班补贴。值班补贴每天每人50元（值班补贴不按岗级发放）。值班安排需先报办公室和组织人事处备案。平时晚上值班待规范管理后再作考虑。
2、双休日期间举行的计算机、外语（四、六级或A、B级）考试，远程、多证考试类。监考费70元/半天，如果半天超过3个小时，则100元/半天；巡考费70元/半天；考务费70元/半天，如果半天超过3个小时则100元/半天；午餐补贴10元/次。因计算机等级考试、外语四（六）级和（A/B级）属于与学院有关部门职能相关联的工作（非其纯职能性工作），而且任务量比较大，所以适当给予补贴，补贴标准实行包干制，考务工作：报考人数3000人以下，补贴教务处350元/次；报考人数3000人以上，补贴教务处450元/次。收缴、资金管理和劳务费发放等：补贴财务处150元/次；安排车辆：补贴办公室50元/次；安排保卫：补贴保卫处50元/次；安排食堂就餐：补贴总务处50元/次。远程和多证考试工作属于培训中心的本职工作，一般不予额外工作补贴。但如果确因工作时间紧和任务重，利用双休日和中午时间加班，可以适当给予培训中心补贴，补贴标准为200元，其他处室人员额外工作可以给予适当补贴，但每次不得超过50元。
3、学生活动裁判类。运动会等全院性的体育比赛补贴标准：裁判人员按实际裁判用时每人每半天50元，班主任、辅导员等管理人员的补贴标准为裁判的60%，助理裁判员为20%。学生处、团委、工会以及各系部组织的学生活动裁判费发放标准：工作时间内每人次20元，非工作时间内每人次30元。以班级为单位参加全院性比赛的最高奖励为300元，个人参加全院性比赛的最高奖励为100元；系和年级举办的活动，最高奖励金额为80元。所有奖项只发现金，不发实物。
4、短训班课时费及劳务费。（1）课时费。我院教师：讲师及以下200元/半天，副教授300元/半天，教授400元/半天；外聘专家500元/半天；有关厅局领导500元/半天。（2）劳务费。学院领导主持开班、结业100元/次；星期六、星期天培训中心等工作人员加班100元/天；前期准备和后期工作补贴培训中心300元/项，财务处100元/项，办公室50元/项，司机40/次。

5、教师假期企业实训类。为了加强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建设，学院鼓励教师每年利用假期到企业实训。对到企业实训的教师，可以给予适当补贴。补贴为50元/天，不足10天的按实际天数补贴，超过10天的，最长补贴时间为10天。
6、毕业论文指导类。具体发放细则由教务处制定。
7、新生报到和老生收费类。新生报到50元/半天，50元/中午（晚上）。老生收费50元/半天，50元/中午。集中工作时间一般为2-3天。
8、利用非工作日时间开展专业研讨和各种会议类。50元/半天。

9、其他类。除上面11条补贴情况外，由于工作需要导致的加班，其加班补贴标准由各有关部门与组织人事处协商提出建议，经院长批准后实施。
第四条  各类补贴与劳务费的发放标准，将根据物价与工资水平的上涨作适当调整。
第五条  本规定实施后，所有补贴、劳务费的发放必须经过组织人事处审核并报院长审批后，由财务处发放。否则，将按照学院的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人的责任。
第六条  本规定的未尽事宜由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。
第七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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